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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民航运输交接操作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邮件（国际邮件）民航运输交接操作的交接条件、交接流程和异常情况处理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邮政企业的邮件（国际邮件）在民航及自主航空运输交接过程中的处理和操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YZ/T 0158  快件航空运输信息交换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邮政企业  postal enterprise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及其提供邮政服务的全资企业和控股企业。 

[GB/T 10757—2011，定义3.1] 

3.2  

邮件  mail 

通过邮政企业寄递的信件、包裹 、汇款通知、报刊和其他印刷品等的统称。 

[GB/T 10757—2011，定义5.1.1] 

3.3  

港澳台邮件  mail to/from Hong Kong,Macao and Taiwan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用户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用户互寄的邮件。 

[GB/T 10757—2011，定义5.1.3] 

3.4  

国际邮件  international mail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用户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台

湾地区除外)用户互寄, 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间用户互寄但需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转的邮件。 

[GB/T 10757—2011，定义5.1.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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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  incoming 

从其他邮区发来的或本邮区收寄的邮件，在本邮区投递。 

从其他国家或地区发来的国际邮件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邮件，在本省或指定地区投递。 

[YZ/T 0005.2—2001，定义5.12] 

3.6  

出口  outgoing 

在本邮区收寄的邮件，发往其他邮区。 

在本省或指定地区收寄的国际邮件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邮件，发往其他国家或地区。 

[YZ/T 0005.2—2001，定义5.13] 

3.7  

转口  transit 

从其他邮区发来的邮件，经本邮区转发给另一邮区。 

[YZ/T 0005.2—2001，定义5.14] 

3.8  

航站  airmail processing center 

专门处理利用航空邮路运输的国内邮件总包、国际邮件总包的邮件处理中心。 

[YZ/T 0005.2—2001，定义6.13] 

3.9  

机场地面服务机构  airport ground service organization 

由机场或航空公司成立的，专门从事旅客值机、飞机配载、特殊旅客服务、行李处理、货物控制及

货运文件处理、货物装卸和仓储服务、特种车辆服务、机舱内部清洁、飞机航线维护服务、客票销售代

理服务等的专业公司（机构）。 

3.10  

机场地服人员  airport ground attendants 

供职于机场地面服务机构，提供各项服务的专业人员。 

4 邮件民航运输交接条件 

4.1 交接地点 

4.1.1 邮政企业应与航空公司在指定的机场货运站或航站对运输的邮件进行交接。 

4.1.2 机场货运站交接 

邮政企业在机场货运站与航空公司进行邮件交接时，机场货运站应具备邮件交接的场地环境、设施

设备、安全防范。 

4.1.3 航站交接 

https://www.baidu.com/s?wd=%E4%BB%93%E5%82%A8%E6%9C%8D%E5%8A%A1&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duWT1ujb1rHmsnvc4ujD1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Dvnj6YnHn1
https://www.baidu.com/s?wd=%E7%89%B9%E7%A7%8D%E8%BD%A6%E8%BE%86&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duWT1ujb1rHmsnvc4ujD1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Dvnj6YnHn1
https://www.baidu.com/s?wd=%E9%A3%9E%E6%9C%BA%E8%88%AA%E7%BA%BF&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duWT1ujb1rHmsnvc4ujD1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Dvnj6YnH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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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企业在航站与航空公司进行邮件交接时，航站应具备邮件交接的场地环境、设施设备、安全防

范。 

4.2 堆放场地 

邮政企业与航空公司交接邮件时所需的暂存场地应符合以下要求： 

——具有物理环境的安全隔离； 

——相对独立，具备防雨措施，避免水湿雨淋； 

——配备相应的消防设施、设备及器材，场地内严禁使用明火，场地周边应铺设排水沟、挡水墙，

防止雨水倒灌淹没； 

——配置相应的监控设施设备，监控设备的安装确保无死角、无盲区，监控视频资料应保存 3个月。 

4.3 存放容器 

4.3.1 基本要求 

邮政企业通过民航运输邮件的专用容器应同时满足邮政企业生产作业设施设备的尺寸要求和航空

公司货机货仓的尺寸要求。 

4.3.2 存放容器分类及使用 

存放容器分类及使用要求如下： 

——集装箱：应为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规定的标准规格；装卸邮件时应检查集装箱体有无破损，如发

现破损情况应及时上报并修补或加盖防雨布； 

——集装板：应为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规定的标准尺寸；装卸邮件时应查验集装板是否变形，盛装邮

件应使用防雨布包裹并用封罩网套捆固； 

——拖斗：应为机场货运站规定的标准尺寸；盛装邮件应使用防雨布包裹并用封罩网套捆固； 

——邮袋：应为邮政企业使用的标准邮袋；装卸邮件时应检查邮袋有无开裂破损，如有破损应及时

缝补或更换； 

——信盒：应为邮政企业使用的标准信盒；装卸邮件时应检查信盒有无破损，如有破损应及时修补

或更换。 

4.4 码放顺序 

4.4.1 邮政企业通过民航运输的邮件在集装箱和集装板内的摆放应根据邮件大小合理搭配、下重上泡

的原则，按照集装箱、集装板的容积、重量、高度要求，顺序摆放。 

4.4.2 邮件摆放不应超高、倾倒；易搬运、便于生产操作。 

4.5 邮件规格 

4.5.1 邮件类型 

邮政企业通过民航运输的邮件主要分为包裹类邮件和信函类邮件。 

4.5.2 重量、体积 

邮政企业通过民航运输的包裹类及信函类邮件的重量和体积应符合邮政企业和航空公司规定的重

量限度和尺寸限度。 

4.6 安全检查 



JT/T XXXX—XXXX 

4 

4.6.1 检查形式 

邮政企业应按照航空公司、机场、海关的要求对收寄的邮件在航站或机场货运站内进行安全检查。 

4.6.2 安检设备 

邮件安全检查设备主要有： 

——货物安检机； 

——手持式安检设备； 

——固定式安检设备。 

4.7 信息处理 

4.7.1 数据规范要求 

邮政企业与航空公司之间信息交换传递的数据形式、数据种类、数据传输方式、数据安全及接口规

范要求应符合YZ/T 0158的规定。 

4.7.2 信息接收处理 

邮政企业与航空公司在邮件交接过程中，接发员接收邮件的纸质邮路单据和网上邮路、数量、重量

等信息的作业过程应符合YZ/T 0158的规定。 

4.7.3 信息发送处理 

邮政企业与航空公司在邮件交接过程中，接发员确认邮件发出后给接收方发送网上信息的作业过程

应符合YZ/T 0158的规定。 

4.8 自动识别 

4.8.1 识别设备 

邮件在航站、机场货运站、航空公司指定交接地点所使用的自动识别处理设备包括： 

——数据采集设备：门式固定采集器、手持式移动采集器； 

——数据发送设备：数据电子标签； 

——网络传输设备：无线网络传输设备、有线网络传输设备； 

——信息处理设备：服务器主机、磁盘阵列存储设备。 

4.8.2 识别要求 

邮件在自动识别及信息处理过程中系统应保证识别精度，做到数据准确无误、高效快捷。 

4.9 交接凭证 

4.9.1 基本要求 

办理邮件交接手续时，使用的凭证、单据应符合邮政企业与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 

4.9.2 凭证单据 

办理邮件交接手续时，使用的凭证、单据为： 

——路单：应注明承运航班号、始发地、目的地、邮袋袋数、邮件数量、邮件重量； 

——邮件详情单：应注明原寄局、寄达局、内件信息、邮件重量、邮件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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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牌：应注明寄达局、邮件数量、邮件重量。 

4.9.3 保存时限 

办理邮件交接手续使用的交接凭证、单据应建档保留2年。 

4.10 邮政企业权利和义务 

邮政企业与航空公司在交接邮件时，按照相关行业规范、双方协议的规定，应享有相应的权利同时

也应具备相应的义务。 

4.11 航空公司权利和义务 

航空公司与邮政企业在交接邮件时，按照相关行业规范、双方协议的规定，应享有相应的权利同时

也应具备相应的义务。 

4.12 赔偿追责 

邮件在交接运输过程中，出现水湿、油污、破损、遗失、丢包、失窃等情况时，应及时查找问题原

因及失误环节，并追究相应环节操作人员及公司的相关责任，并进行赔偿和处罚。 

5 出口邮件交接流程 

5.1 流程描述 

民航运输的出口邮件交接操作要求如下，流程见附录A 图A.1。 

5.2 收件运输 

5.2.1 邮政企业在完成收寄邮件的海关申报后，应根据航班及路向信息分别装海关监管车。 

5.2.2 邮件装车完成后，应由海关监管人员对车辆所装邮件的件数及重量予以核验，如实填写随车监

管手册并对车辆货舱门加装铅封。 

5.2.3 海关监管车应将邮件按时运至机场货运站，邮政企业接发员应在机场货运站提前做好接车准备。 

5.2.4 海关监管车到达机场货运站后，应先由海关监管人员验证铅封是否完好，核对随车监管手册各

项信息无误后，交由邮政企业接发员开厢卸车。 

5.3 安全检查 

5.3.1 邮政企业接发员完成邮件卸车后，应按照航班路向将邮件分批逐件进行安全检查。 

5.3.2 邮件通过安全检查后，应逐件扫描邮件条形码录入邮件信息。 

5.4 装箱打板 

5.4.1 邮件安全检查后，拖运至指定区域，并应根据邮件规格尺寸及重量，按照大小件货物合理搭配

的原则，充分利用舱位将邮件装集装箱；无法装集装箱的超规格邮件应使用集装板盛装并加盖防雨布包

裹、封罩网套捆固。 

5.5 邮件称重 

5.5.1 邮件装箱完毕，拖运至指定区域，按照航空公司或机场地面服务机构要求将集装箱、集装板依

次过秤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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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称重完成后，应按照航班路向生成路单，注明航班号、目的地、数量、重量等信息。 

5.6 邮件交运 

5.6.1 邮政企业将装箱称重完成的邮件交予航空公司或机场地面服务机构，双方应核对航班号、目的

地、数量、重量等信息。 

5.6.2 双方确认无误后，航空公司或机场地面服务机构签收邮政企业委托运输的邮件，在路单上加盖

签收名章并批注交航时间。按照航班路向将邮件拖运至指定暂存区域，等待装机。 

5.6.3 邮政企业接发员应逐航班对库区进行巡场，检查暂存邮件是否按计划运至机坪进行装机，是否

有邮件未装上指定航班被拉回库区。空运方允许进入机坪的，接发员还应上机坪检查拉运至机坪的邮件

是否装上指定航班或改发其他航班。 

5.7 完成时限 

5.7.1 邮政企业应根据航班信息和邮件收寄情况，在海关、航空公司规定的时限内完成出口邮件交接。 

5.7.2 具体时限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确定，宜在预定航班起飞前 4 h办理完成邮件交接，部分航班可

在预定航班起飞前 2 h办理完成邮件交接。 

6 进口邮件交接流程 

6.1 流程描述 

民航运输的进口邮件交接操作要求如下，流程见附录A 图A.2。 

6.2 邮件接收 

6.2.1 邮政企业应完成进口邮件海关申报。航班降落后应由航空公司或机场地面服务机构完成卸机。 

6.2.2 航空公司或机场地面服务机构将邮件拖运至机场货运站指定区域，核对邮政企业接发员身份后，

将邮件交予邮政企业接发员。 

6.2.3 邮政企业接发员应按照路单核对集装箱、集装板内所运邮件的航班号、始发地、目的地、数量、

重量等信息。 

6.2.4 核对无误后，邮政企业接发员签收邮件。 

6.3 安全检查 

6.3.1 邮政企业接发员应按照安全监管要求，对所接收邮件逐件进行安全检查。 

6.3.2 邮件通过安全检查后，应逐件扫描邮件条形码录入邮件信息。 

6.4 分堆暂存 

6.4.1 邮件安全检查后，邮政企业接收员应按照邮件投递路向，将邮件分堆暂存。 

6.5 收件运输 

6.5.1 邮政企业接发员应将分堆暂存邮件按照投递路向依次装海关监管车。邮件装车完毕后，应由海

关监管人员对车辆所装邮件的件数及重量予以核验，如实填写随车监管手册并对车辆货舱门加装铅封。 

6.5.2 海关监管车应将邮件按时运至航站，邮政企业接发员应在航站提前做好接车准备。 

6.5.3 海关监管车到达航站后，应先由海关监管人员验证铅封是否完好，核对随车监管手册各项信息

无误后，交由邮政企业接发员开厢卸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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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邮件卸车后，应交由航站分拣处理人员进行分拣封发投递到户。 

6.6 完成时限 

6.6.1 航空公司或机场地面服务机构应根据航班降落情况，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进口邮件交接。 

6.6.2 具体时限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确定，宜在航班降落后 1.5 h～3 h内完成邮件交接。 

7 转口邮件交接流程 

民航运输的转口邮件交接操作，应先按照第6章的规定进行。邮件运抵航站后，应根据转口邮件的

路向按照第5章的规定进行下一步操作。流程见附录A 图A.3。 

8 异常情况处理 

8.1 出口邮件交接异常情况处理 

8.1.1 总包数目不符 

8.1.1.1 情况描述：清点交航总包数目时与路单信息总数不符。 

8.1.1.2 处理方法：遇有总包数目不符时，邮政企业接发员应当场复查总包数目，确认交航总包实数

无误后方可与航方办理交接手续。 

8.1.2 总包安检不合格 

8.1.2.1 情况描述：交航总包邮件因航空安检不合格被航方整袋退回。 

8.1.2.2 处理方法：应向收寄机构缮发验单。如属于准寄范围的及时改发陆路运输；如属于禁寄范围

的不应继续发运，并应按相关规定处理。 

8.1.3 内件安检不合格 

8.1.3.1 情况描述：总包邮件中某一内件安检不合格。 

8.1.3.2 处理方法：应现场开拆，将不合格邮件从邮袋内取出，划销清单上该邮件项目，批注原因加

盖经手人名章，并向收寄机构缮发验单，其他安检合格的邮件复核重量后，重新封袋交航发运。被安检

退回的邮件，如属于准寄范围的及时封袋改发陆路运输；如属于禁寄范围的不应继续发运，并应按相关

规定处理。 

8.1.4 邮件被安检扣押 

8.1.4.1 情况描述：交航邮件遇有航空安检扣押。 

8.1.4.2 处理方法：应当即要求航空安检部门出具安检扣押通知单，邮政企业接发员划销清单上该邮

件项目，批注原因并加盖经手人名章，其他安检合格的邮件复核重量，随附验单，重新封袋交航发运。

航站应在规定时间内向收寄机构缮发验单，并随附安检扣押通知单复印件，由收寄机构与用户联系说明

和解决问题。 

8.1.5 交航邮件称重不符 

8.1.5.1 情况描述：交航的总包邮件航方称重的重量值与交航总单的标注重量不符。 

8.1.5.2 处理方法：应在路单上批注实重，并加盖经手人名章。重量误差超过±10%时，应向主管部门

汇报，以便查明重量误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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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进口邮件交接异常情况处理 

8.2.1 航方未提供交邮路单 

8.2.1.1 情况描述：航空公司因分流或其他原因造成无法提供交邮路单。 

8.2.1.2 处理方法：邮政企业接发员应根据航空公司提供的航空货运单的邮件数目对邮件进行清点和

验视，并要求航空公司出具相关“事故签证”，并将交接的航空货运单存档作为接收凭证。期间发生邮

件规格和数量不符等时，应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8.2.2 路单有划销修改信息 

8.2.2.1 情况描述：航空公司交来的交接路单有手工修改或划销总包邮件项目等情况。 

8.2.2.2 处理方法：应立即向航空公司了解情况，并与网上路单信息进行核对，以确认修改内容的有

效性。如两者不符，则应向发运局航站缮发验单。 

8.2.3 总包数目不符 

8.2.3.1 情况描述：航空公司交来的总包邮件数目与路单不符。 

8.2.3.2 处理方法：应提请航空公司出具“事故签证”，并向装机机场发电报查询，查明原因或责任后

及时通知邮政企业。双方应在路单上批注数目不符的详情并签章确认，由邮政企业对总包邮件勾核后向

发运机构航站缮发验单，并随附事故签证单复印件和总包邮件不符信息的路单。 

8.2.4 总包不合规格 

8.2.4.1 情况描述：航空公司交来的总包邮件如发现有破袋、水湿、油污、绳扣松动或有结头、铅志

有锤砸或撬动痕迹等不合规格现象。 

8.2.4.2 处理方法：航邮双方应立即会同开拆验视，复称重量，当面做出结论。由航空公司填写“事故

签证”，双方在路单和袋内清单上批注详情并签章确认。由接收方航站向发运航站发验，并附寄事故签

证等相关证物。 

8.2.4.2.1 内件完好、重量相符的，应批注清单重新封袋附验发出。重量不符、损毁严重的内件，均

不应重新装袋转发。残留部分可暂为妥善保管，待转询寄件人处理意见后再做处理。同时发验通知收寄

机构向寄件人垫赔，并随附事故签证复印件。验单复印件抄送发运机构航站和相关省公司相关部门。 

8.2.4.2.2 邮政企业还应根据航邮协议对邮件丢损和时限延误等及时向航空公司索赔，归垫收寄机构

的垫赔款。 

8.2.5 国际总包不合规格 

8.2.5.1 情况描述：非国际邮件互换站对于航空公司交来的国际总包邮件(不包括国内互寄的国际总包

邮件)不合规格。 

8.2.5.2 处理方法：不应开拆查验，应由航空公司填写“事故签证”，双方会同加袋套封给国际邮件

互换机构处理，并批注路单附验单及“事故签证”复印件发运。 

8.3 不可控力 

8.3.1 情况描述：邮件在交接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由于自然原因、行政行为、社会异常事件等非人为

因素所造成的不可预见、避免和克服的客观情况。 

8.3.2 处理方法：应根据航邮双方所签协议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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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交接流程图 

A.1 出口邮件交接流程见图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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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1 出口邮件交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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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进口邮件交接流程见图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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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2 进口邮件交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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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转口邮件交接流程见图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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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 转口邮件交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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